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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 购 需 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五支队 2023 年度至 2024

年度联防队员劳务派遣服务项目；

2.项目预算：人民币 4126616.70 元；

3.服务期限：10个月（项目开始时间以实际合约签订时间为准，合

约到期后根据相关合同管理办法进行续签）；

4.项目背景：支队所管辖的派出所分布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各乡镇，

点多面广，治安情况复杂，为保证支队各海岸派出所顺利运转，需招募

100 名联防队员协助派出所开展日常工作（实际配备情况可结合实际工

作任务量酌情增减）。

二、服务能力及技术要求

1.岗位和名额

序号 单位名称 配备人员（名） 备注

1 九所海岸派出所 23

2 望楼港海岸派出所 8

3 新联海岸派出所 7

4 黄流海岸派出所 25

5 佛罗海岸派出所 21

6 莺歌海海岸派出所 7

7 岭头海岸派出所 9

8 合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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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岗位条件（派遣人员须具备以下条件）

2.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当前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

无不良嗜好，身体健康，无传染性疾病，品行端正，爱岗敬业，具有吃

苦耐劳、敢于奉献的精神，无吸毒史，无治安拘留记录，未受过刑事处

罚 2.年龄 18-40 周岁（含）以下，专业不限，男女不限（优先聘用支队

原有在岗人员）；

2.2 具备国家承认的大专及以上学历，有一定口头、文字表达能力

和组织能力，能熟练操作电脑；

2.3 不限户籍（报考志愿与户籍相匹配者优先考虑）；

2.4 从事过联防工作、社工工作、大专法律专业、警校毕业、退伍

军人等人员，可适当放宽录用条件。

3.用工形式

录用人员与劳务派遣公司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签订劳动合同书，合同

期限为 10个月，项目开始时间以实际合约签订时间为准，合约到期后根

据相关合同管理办法进行续签，试用期为 1个月，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

内；合同期满，考核不通过者，劳动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签；续签、解除

和终止劳动合同，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4.用工规则

4.1 派遣员工在招标人执行标准工时制，具体工作时间及月出勤天

数以招标人考勤表为准。

4.2 具体工作排班事项由招标人安排，中标单位须配合招标人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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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遣人员应服从招标人的工作安排，遵守招标人岗位职责，中标单位必

须保障被派遣人员在岗服务品质，不得影响招标人相关安全工作的开展。

5.派遣员工的管理

5.1 中标单位应教育派遣员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招标单位的规

章制度、管理规范、劳动纪律和员工奖惩规定，服从和执行招标单位的

工作安排和调度，接受招标人管理人员的检查监督。

5.2 中标单位全权负责被派遣劳务人员的劳务用工管理劳务纠纷处

理、社保、公积金办理及涉及劳动关系的所有事宜，与劳务派遣人员签

订劳动合同并将劳动合同提供招标人备案。

5.3 招标人负责派遣员工的岗位安排、工作调度、考勤管理、绩效

考核，协助中标单位进行监督及考核及工作期间的日常管理等事项。

5.4 派遣员工不服从招标人日常工作管理以及违反招标单位的劳动

纪律的，招标人有权依据相关管理规定通知中标单位酌情进行扣款。

5.5 投标人选派的联防队员应认真执行各项工作要求，因过错造成

招标人及第三方人身、财产损失的，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
5.6 合同期内派遣员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招标人可随时退回派遣

员工或要求中标单位更换派遣员工。

5.6.1 派遣员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，医疗期满后，不能从事原工作

也不能从事由招标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；

5.6.2 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原合同

无法履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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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服务责任

6.1 因劳务派遣人员工作失职、故意行为、违法犯罪行为造成招标

单位经济损失的,中标单位除协助招标单位对派遣员工进行处理外，还应

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及承担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；因中标单位自身原因

导致纠纷扩大或未能减小招标人相关损失的,由中标单位承担相应责任；

因中标单位自身原因所引发的一切纠纷，由中标单位负完全责任；劳务

派遣人员在非工作时间内发生的人身意外或其他纠纷，由中标单位负责

处理。

6.2 中标单位挪用劳务派遣人员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、住房公积金

费用和其他福利费用的。除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外，招标人有

权中止服务合同。

6.3 中标单位如违反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招标

人有权酌情对中标单位进行扣款。

7.服务考核

7.1 招标人每月依据招标人的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及对投标人服务

人员服务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不合格的，招标人有权扣除相应服务费用，

该费用在每月度结算费用中扣除。

7.2 投标人选派的联防队员负责辖区内值班巡逻，落实防范措施，

维护治安秩序。对特定区域、地段和目标进行巡视检查、警戒，维护地

区的安全稳定；通过巡逻，震慑不法分子，有效防范对人员可能造成的

不法侵害，发现可疑人员，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，依法扭送有关部门处



- 5 -

理；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，应采取相应措施子以制止，将不法行

为人及时扭送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处理，检查、发现、报告并及时消除

各种安全隐患；防止火灾、爆炸等事故或抢劫、盗窃等不法侵害；在巡

逻过程中，对已经发生的不法侵害案件或治安灾害事故，应及时报告甲

方和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，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现场。

7.3 投标人选派的联防队员应接受招标人监督、检查，对违纪的联

防队员，投标人主管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工作，或进行调换。

7.4 投标人选派的联防队员应严格履行双方约定和岗位职责要求，

遵守招标人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维护招标人的合法利益；对于招标人要求

调换违反规章制度的保安人员，应在三个工作日内调换完毕；

7.5 投标人需按招标人要求为联防队员配备统一的制服和基本的装

备，投标人用工应符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，派选的联防队员应为本单位

员工，招标人与投标人所派选人员不具有《劳动法》规定的劳动关系。

7.6 投标人选派人员应统一着装、佩带工卡上岗，工作时间不得擅

离岗位，自觉遵守招标人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，维护招标人良好形象。

三、商务条款

1.服务地点：用户指定地点；

2.付款方式：

2.1 按月支付，在中标供应商履行中标合同良好的情况下，采购人

每月 10 日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；

2.2 若中标供应商未履尽合同或管理服务过失造成采购人的经济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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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，采购人依据合同约定，可视情节的严重性,经济损失和违约金从服务

费扣减。

3. 验收要求：按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及其他标准进行验收。

4.采用总包干的承包方式，由投标人包人工费，包服装费（招标人

指定制服款式）、包五险一金、包工会费、包委托业务费、包税金及其

他所包含的所有风险。在履行过程中，因物价、政策、税费、人力成本

调整、机械调价导致的价格变动等风险由投标人承担，招标人不再支付

任何其他费用。


